
學
歷
:
一
九
五
四

J

一
九
五
八
就
讀
台

大
文
學
院
歷
史
系
時
師
從
沈
剛
伯
、
殷

海
光
、
勞
貞
一

。

一
九
六
O
J

一
九
六

四
就
這
芝
加
哥
大
學
社
會
思
想
委
員
會

(門
。
3
3

工
『
仰
。
0
3

的
。
已
。
一
→
了O
C
也
T
Y

C
3
3

互
之
O
咱
們
了
卉
。
也

0
)
，
師
從
海
耶
克

先
生
與
鄧
蘭
女
士

。

一
九
六
五
l

一
九

六
六
年
在
哈
佛
大
學
史
華
慈
先
生
指
導

下
，
懼
寫
博
士
論
文

。

一
九
六
九
J

一

九
七

0
股
哈
佛
大
學
東
南
亞
研
究
中
心

從
事
博
士
後
研
究

。

一
九
七
0
年
獲
頒
芝
加
哥
大
學
社
會
思
想
委
員
會
哲
學
博
士
學
位

。

經
歷
:
一
九
七

0
年
秋
季
開
站
執
教
威
斯
康
莘
大
學
麥
迪
遜
校
區
，
現
任
該
校
歷
史
系
教
授

。

一
九
八
八
J

一

九
九

O
任
新
加
坡
東
亞
哲
學
研
究
院
高
級
研
究
員

。

一
九
九
七
年
底
膺
選
中
央
研
究
院
院
士

。

二
O
O

一
年
七
月
底
抽
任
中
研
院
中
山
人
文
社
會
研
究
所
研
究
講
座

。

著
作

.. 
早
o
n
z
m
z

。
咱
們
7
5
g
o
n
g
s

。
5
3
2

的
力
。
已
汗
。
一
〉
豆
芽
。
已E
g
o
-
-
3
弓
子
。
玄
。
可
咐O
C
『
子
m
E

(主
a
E
g
-
-
C
Z
S

『
丘
之O
們
乏
一
間8
3
3

早
已
明
、
-
仇vu
d
《
思
想
與
人
物

》
'

《
中
團
傳
統
的
創
造
性
轉

化
》
'

《
政
治
秩
序
與
多
元
社
會

》
'

《
熱
烈
與
冷
靜

》
'

《
殷
海
光
﹒
林
毓
生
書
信
錄

》
'

《
從
公
民
社

會
談
起

》
'

《
林
毓
生
自
選
集

》
等
。

林毓生
一九四三年生於洛陽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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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毓
生

一

自
「
五
四
」
以
來
，

一
般
中
國
知
識
分
子
多
認
為
自
由
與
權
威
是
不
相
容
的

。

自
由
不
但
不

依
靠
權
威
，
而
且
是
要
從
反
抗
權
威
的
過
程
中
爭
取
得
到
的

。

他
們
這
種
看
法
，
凡
稍
知
中
國
近

代
思
想
史
的
人
，
當
然
都
能
給
予
很
適
當
的
解
釋

.. 

自
「
五
四
」
以
來
中
國
最
有
實
力
的
思
想
與

文
化
運
動
是
反
抗
傳
統
權
威
的
思
想
與
文
化
運
動

。
(
保
守
運
動
往
往
是
對
反
傳
統
運
動
的
直
接

回
應
，
可
見
反
傳
統
運
動
的
影
響
之
大

。
)
在
「
五
四
」
前
後
，
中
國
進
步
的
知
識
分
子
，
在
接

受
了
他
們
所
了
解
的
西
方
現
代
價
值
(
自
由
、
民
主
、
科
學
、
進
步
)
以
後
，
發
現
圍
繞
著
他
們

四
周
的
舊
風
俗
、
舊
習
慣
、
舊
制
度
、
與
舊
思
想
都
是
與
他
們
所
接

受
的
價
值
不
能
相
容
的
，
所

以
如
要
使
這
些
新
的
價
值
在
中
國
社
會
中
生
恨
，
他
們
認
為
必
須
將
那
些
支
持
舊
風
俗
、
舊
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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慣
、
舊
制
度
、
與
舊
思
想
的
權
威
打
倒
不
可
;
如
此
，
保
障
人
的
尊
嚴
，
使
人
的
思
想
與
情
感
得

以
合
理
發
展
的
新
價
值
與
新
觀
念
才
有
希
望
在
中
國
發
榮
滋
長

。

我
在
別
處
曾
詳
論
五
四
時
代
激

烈
反
傳
統
主
義
的
種
種

l

，
在
這
裡
我
所
要
強
調
的
是
，
雖
然
這
個
運
動
的
產
生
有
其
歷
史
因

素
，
而

一
般
人
都
不
易
超
越
歷
史
的
環
境
，
因
此
我
們
對
五
四
人
物
不
必
責
之
過
甚
;
但
，
有
思

辨
能
力
的
人
並
不
二
疋
、
也
不
應
該
只
做
歷
史
環
境
的
應
聲
筒

。

所
以
五
四
時
代
主
張
「
全
盤
化

反
傳
統
主
義
」
的
知
識
份
子
是
無
法
對
其

言
之
過
甚
的
主
張
之
缺
乏
反
省
，
完
全
辭
其
咎
的

。

不

過
，
從
歷
史
發
展
的
大
方
向
來
看
，
反
對
傳
統
權
威
的
運
動
之
所
以
能
夠
那
樣
地
如
火
如
荼
'
不

能
不
說
是
與
中
國
傳
統
中
各
式
各
樣
的
權
威
變
得
過
分
僵
化
與
頑
固
有
很
大
的
關
係

o

這
種
歷
史

的
包
袱
是
很
不
幸
的

。

事
實
上
，
自
由
與
權
威
是
相
輔
相
成
的
，
合
則
兩
美
，
離
則
兩
傷

。

但
，

在
「
五
四
」
的
前
後
，
傳
統
的
權
威
既
已
那
樣
地
沒
有
生
機
(
倒
不
完
全
是
因
為
與
西
洋
的
價
個

與
觀
念
過
份
不
同
的
緣
故
)
，
所
以
五
四
人
物
覺
得
如
要
使
中
國
人
接
受
自
由
、
民
主
、
科
學
、

進
步
等
新
價
值
與
新
觀
念
的
話
，
首
要
之
務
是
非
先
從
這
些
壓
迫
他
們
的
傳
統
權
威
中
解
放
出
來

不
可

。

因
此
，
傳
統
的
權
威
與
新
價
值
與
新
觀
念
被
認
為
是
敵
對
的
了
;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自
然

很
少
人
會
探
究
它
們
之
間
甚
為
微
妙
的
相
輔
相
成
的
關
係

。

另
外
，
五
四
人
物
所
接
受
的
西
方
文
化
是
十
八
世
紀
啟
蒙
運
動
的
主
流
，
及
芷

三

十
世
紀
的

代
表
(
實
證
主
義
與
實
驗
主
義
)

。

它
最
大
的
特
色
是
基
於
對
於
「
理
性
」
特
質
的
誤
解
而
產
生

的
兩
項
禁
不
住
嚴
格
批
判
的
主
張

.. 

m
對
傳
統
權
威
的
反
抗
，

ω
對
未
來
的
過
份
樂
觀
(
認
為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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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一
定
比
過
去
要
好
，
人
類
歷
史
一
定
是
在
進
步
中
，
反
映
在
胡
適
的
言
論
裡
'
則
是
他
所
謂
的

「
不
可
救
藥
的
樂
觀
」
)

。
這
兩
項
啟
蒙
運
動
的
主
張
，
當
然
也
有
其
歷
史
因
素

。

簡
單
地
說
，
法

國
啟
蒙
運
動
的
前
身
是
英
國
的
自
由
運
動
。
英
國
的
自
由
運
動
可
分
兩
支

.. 

仙
反
對
權
威
的
自
由

論
|
|

科
學
的
真
理
只
能
從
亞
理
斯
多
德
的
權
威
下
解
放
出
來
才
能
獲
得

。

如
果
每
個
人
都
被

允

許
自
由
發
表
意
見
，
真
理
便
會
在
這
種
自
由
競
爭
與
切
磋
中
，
以
其
言
之
成
理
的
論
式
壓
倒
反
對

者
而
成
立

;

ω
哲
學
懷
疑
論

|
|

在
宗
教
信
仰
上
，
我
們
無
法
確
定
那

一
派
是
真
的
;
所
以
，
如

洛
克
所
主
張
的
，
應
該
彼
此
寬
容

。

這
種
英
國
的
自
由
論
傳
到
了
十
八
世
紀
的
法
國
，
因
受
法
國

本
身
文
化
傳
統
的
影
響
，
被
推
展
到
了
極
端

。

從
哲
學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十
七
世
紀
以
來
，
法
國
本

身
思
辨
傳
統
的
主
流
之

一
是
:
笛
卡
兒
的
理
性
建
構
主
義
，
或
唯
理
建
構
主
義
(
內
R
E
m
-
S

E
E
S
-
E
g
a
g
n
z
i
m
E

)
|
|
這
種
思
潮
遂

把
從
英
國
傳
來
的
自
由
論
法
國
化
了

。

笛
卡
兒
認
為

一
個
哲
學
家
的
基
本
責
任
是
思
想
，
而
思
想
最
大
的
特
色
是
懷
疑
，
他
必

須
懷

疑

一
切
可
以
懷
疑
的
東
西

。

當
某
件
東
西
禁
不
住
懷
疑
的
時
候
，
那
就
不
能
認
為
他
是
真
的

。

從

各
種
觀
點
去
努
力
懷
疑
，
最
後
發
現
有
的
東
西
無
法
再
加
懷
疑
，
這
種
東
西
才
是
真
的

。

這
種
懷

疑
論
從
某

一
個
觀
點
來
看
，
是

言
之
成
理
的

。
一
般
人
通
常
是
馬
馬
虎
虎
的
，
哲
學
家
卻
不
應
如

此
。

笛
卡
兒
用
他
的
普
遍
懷
疑
論
(
岳
。
已
。
a
z

丘

S
E
E
m
-
E
Z
Z
)
來
懷
疑一
切
，
最
後
發
現
有

一
點
，
他
懷
疑
不
了
;
因
此
，
他
認
為
這
個
東
西
是
真
實
的

。

這

一
點
就
是
.• 

他
不
能
懷
疑
他
在

懷
疑
。

所
以
，
他
認
為
「
我
思
故
我
在
」

。

笛
卡
兒
這
個
人
是
真
的
還
是
假
的
呢
?
存
在
不
存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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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
?
他
說
當
他
思
想
的
時
候
，
他
無
法
懷
疑
他
的
存
在
，
所
以
他
是
存
在
的

。

他
思
想
的
時
候
，

他
是
在
做
懷
疑
的
工
作

。

他
在
做
懷
疑
工
作
的
時
候
，
他
必
須
先
存
在
才
能
懷
疑
他
的
存
在
，
至

少
在
他
懷
疑
的
那
個
時
刻
他
必
須
存
在
，
才
能
懷
疑
他
的
存
在

。

至
於
他
是
否
真
的
存
在
?
他
不

知
道
。

但
至
少
在
他
懷
疑
他
存
在
的
時
候
，
他
必
須
存
在
，
否
則
他
無
法
懷
疑
他
的
存
在

。

這
種

思
想
是
很
精
銳
的
;
但
了
影
響
卻
很
糟
糕

。

這
種
思
想
的
涵
義
是

.. 

什
麼
東
西
都
可
以
被
懷
疑
，

只
有
思
想
不
能
被
懷
疑
;
所
以
，
思
想
是
宇
宙
中
唯

一
存
在
的
東
西

。

根
據
這
個
觀
點
，
很
容
易

導
向
(
滑
落
)
到
下
面
這
樣

一
個
看
法
.. 

世
間
的
東
西
，
只
有
經
由
思
想
創
造
出
來
的
，
才
能
真

正
的
合
理

。

這
個
看
法
再

一
滑
落
便
會
產
生
另
外

一
個
觀
點
:
宇
宙
裡
的
東
西
，
都
是
由
思
想
產

生
的
，
只
有
思
想
本
身
是
創
造
的
泉
源
，
宇
宙
不
是
創
造
的
泉
源

。

這
樣
便
產
生
了
笛
卡
兒
式
的

「
建
構
主
義
」
。

既
然
真
正
合
理
的
東
西
都
是
經
由
思
想
所
創
造
的
，
凡
不
是
經
由
思
想
所
創
造
的

都
是
不
合
理
的
;
所
以
我
們
要
用
我
們
的
思
想
的
根
源

|
|

理
性
|
|

來
創
造

一
切
、
決
定

一

切
。

從
笛
卡
兒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
一
切
文
化
必
須
經
由
他
所
謂
的
理
性
來
建
造
，
這
樣
才
能
合
理

。

因
此
，
笛
卡
兒
式
的
「
理
性
」
變
成
了
超
文
明
的
主
體
，
既
然
理
性
是
每
個
人
生
而
真
有
的
，
所

以
人
應
該
應
用
理
性

|
|

人
類
真
正
的
資
源

|
|

衡
量

一
切
、
創
造

一
切
。

任
何
權
威
皆
不
可

恃
'
理
性
是
唯

一
的
權
威
，
所
以
從
笛
卡
兒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歷
史
是
沒
有
意
義
的

。

再
加
上
法
國

教
會
的
權
威
相
當
龐
大
而
專
橫
，
建
基
於
理
性
而
對
教
會
的
反
抗
，
變
成
了
正
義
的
吼
聲

。

另

外
，
法
國
啟
蒙
運
動
的
人
物
多
半
不
是
真
正
的
科
學
家
(
數
學
除
外
)
，
他
們

一
方
面
對
科
學
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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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
的
本
身
性
質
不
甚
了
了
，
另

一
方
面
卻
非
常
驚
異
與
驚
羨
自
然
科
學
中
他
們
所
認
為
的
理
性
運

作
所
帶
來
的
輝
煌
成
果
;
因
此
，
對
於
未
來
的
自
然
科
學
研
究
與
他
們
所
強
調
的
應
該
應
用
自
然

科
學
方
法
的
社
會
科
學
研
究
，
產
生
了
無
比
的
樂
觀

。

例
如
回
R
g
q

目
。
-
g
n
y
在

一
七
七

0
年

曾
說
:

人
之
所
以
困
苦
，
是
因
為
無
知
的
緣
故

。

所
以
在
思
想
自
由
的
環
境
中
，
只
要
運
用
理

性
，
人
類
便
可
從
貧
窮
、
仇
恨
、
欺
悔
中
解
放
出
來

。

從
這
種
觀
點
來
看
，
多
半
依
附
傳
統
而
構

成
的
各
種
權
威
，
便
變
成
了
進
步
的
絆
腳
石

。

所
以
，
法
國
啟
蒙
運
動
基
本
上
是
反
權
威
的

。

五

四
人
物
，
直
接
或
間
接
地
接
受
了
這
種
啟
蒙
運
動
主
流
的
意
見
，
以
為
它
是
西
方
的
進
步
思
想

;

他
們
自
然
更
理
直
氣
壯
地
反
傳
統
、
反
權
威
了

。

一

一

但
，
自
由
與
權
威
的
關
係
是
不
是
就
像
五
四
人
物
或
啟
蒙
運
動
主
流
所
說
的
那
樣
呢
?
要
答

覆
這
個
問
題
，
我
們
應
該
先
探
究

一
下
自
由
的
真
正
意
義
和
權
威
的
真
正
意
義
，
以
及
我
們
之
所

以
要
爭
取
自
由
的
理
由
，
和
在
何
種
社
會
、
政
治
與
文
化
的
條
件
下
才
能
獲
有
自
由

。

自
由
可
分
為
外
在
的
自
由
與
內
在
的
自
由

。

外
在
的
自
由
是
指
個
人
在
社
會
中
的
行
為
所
能

遭
遇
到
的
外
在
的
強
制
壓
力

(
8
3
5
口

)
，
已
經
減
少
到
了
最
低
程
度
的
境
況

。

這
種
英
國
式
對

自
由
所
下
的
消
極
的

(
2
宮
門
立
。
)
定
義
，
從
來
不
是

一
個
絕
對
的
觀
念

。

自
由
當
然
不
包
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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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
別
人
沒
有
自
由
的
「
自
由
」

。

為
所
欲
為
的
放
縱
不
但
與
自
由
絕
不
相
容
，
而
且
是
自
由
的
大

敵
。

所
以
自
由
與
法
治
是
不
可
分
的

。

應
用
勞
爾
思
(

』
o
g
g

三

的
)
較
為
積
極
的
話
來
界
定
自

由
，
則
是
.. 

「
每
個
人
均
平
等
地
享
有
最
廣
闊
的
基
本
自
由
的
權
利
，
但
這
種
享
有
基
本
自
由
的

權
利
必
須
與
別
人
享
有
同
樣
的
權
利
是
相
容
(
不
衝
突
)
的

。

」
另
外
，
自
由
與
責
任
也
是
不
可

分
的
;
如
果
自
由
不
與
責
任
並
談
，
則
自
由
的
理
想
便
變
得
毫
無
意
義

。
一
個
人
如
果
對
自
己
的

行
為
不
能
負
責
，
換
句
話
說
，
他
不
能
根
據
經
驗
事
實
以
他
所
能
預
見
或
想
像
得
到
的
行
為
後
果

來
考
慮
應
該
怎
樣
做
的
話
，
那
麼
，
談
論
自
由
的
理
想
實
是

一
件
很
可
笑
的
事

。

這
不
是
說
人
可

超
越
社
會
與
文
化
的
影
響
，
而
是
說
人
在
社
會
中
的
行
為
，
能
夠
因
考
慮
與
預
見
不
同
的
可
行
途

徑
的
後
果
而
決
定
取
捨

。

所
以
自
由
主
義
者

一
定
肯
定
人
類
具
有
理
知
與
道
德
的
能
力

。

(
此

處
所
謂
的
理
知
是

:

認
定
人
基
本
上
有
思
辨
和
學
習
的
能
力
;
思
辨
是
指
推
論
和
知
道
思
想
的
連

貫
、

一
致
或
矛
盾
的
能
力

。

這
裡
所
謂
的
「
理
知
」
與
笛
卡
兒
的
唯
理
建
構
主
義
中
所
謂
的
「
理

性
」
應
做

一
嚴
格
的
區
分

。

叉
，
此
處
所
謂
的
道
德
是
指
個
人
的
道
德
右
。
品
。

5
-
3

。
『
色

色
，

如
愛
心
、
同
情
、
守
信
、
誠
懇
等

。

)

甚
麼
是
爭
取
外
在
自
由
的
基
本
理
由
呢
?
我
們
首
先
要
強
調
的
是
:
從
肯
定
人
的
價
值
的
觀

點
來
看
，
易
言
之
，
從
道
德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我
們
必
須
爭
取
外
在
的
自
由

。

當
社
會
上
的
每
個

人
，
不
論
貧
富
、
出
身
、
才
智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性
別
，
均
受
法
律
的
公
平
保
障
，
均
可
不
受
別
人

意
志
的
干
涉
，
自
己
在
法
律
的
範
圍
內
可
以
自
由
自
在
地
做
自
己
所
要
做
的
事
的
時
候
，
這
個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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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
不
是
別
人
的
工
真
，
他
的
生
命
才
有
道
德
的
尊
嚴

。
一
個
人
生
活
在
世
界
上
，
不
應
做
別
人
的

奴
隸
，
社
會
中
的
人
際
關
係
應
該
是

一
個
道
德
的
關
係
，
在
這
個
道
德
的
關
係
之
中
，
每
個
人
都

是
目
的
，
不
是
手
段

。

這
個
社
會
就
是
康
德
所
謂
的
「
諸
目
的
的
王
國
」
(
自
己
哇
。
言
已
開
旦
的

)
。
一
個
社
會
如
果
沒
有
法
治
，
在
這
個
社
會
裡
的
人
，
便
不
能
是
諸
目
的
組
成
的
王
國
裡
的

一

分
子
。

基
於
上
述
的
理
由
，
我
們
要
爭
取
外
在
的
自
由

。

其
次
，
爭
取
外
在
自
由
的
主
要
理
由
是
:
在
這
種
自
由
的
社
會
裡
'
文
明
較
易
進
步

。

因
為

自
由
的
社
會
是
最
能
受
惠
於
知
識
的
社
會

。

換
句
話
說
，
從
有
效
地
享
受
知
識
所
帶
來
的
好
處
的

觀
點
來
看
，
自
由
的
社
會
是

一
個
最
有
組
織
、
最
有
效
率
的
社
會

。

許
多
人
認
為
自
由
是
散
漫

的
，
愈
有
計
畫
、
愈
加
管
理
的
社
會
才
是
愈
有
效
率
的
社
會

。

但
事
實
的
真
相
，
卻
正
相
反

。

不

由
政
府
加
以
指
導
與
控
制
的
自
動
自
發
的
社
會
秩
序
言

3
2
月
2
g
E
g
g
-

。
E
R
)
反
而
是
最
有

效
率
的

。

這
項
頗
為
辯
證
的

Z
E
R
t
衍
生
事
實
，
以
海
耶
克
先
生
多
年
來
的
論
著
解
釋
得
最

為
透
徹
。

人
類
知
識
的
進
展
常
常

受
到
不
少
偶
然
因
素
的
影
響
，
這
些
因
素
是
無
法
預
知
的

。

其
次
，

無
論
才
智
與
毅
力
的
多
寡
，
每
個
人
所
能
知
道
的
東
西
都
很
有
限
，
所
以
無
法
預
知
整
個
知
識
領

域
進
展
的
遠
景

。

更
精
確
地
說
，
人
不
是
上
帝
，
他
的
心
靈
只
能
在
社
會
與
文
化
的
演
化
過
程
之

中
活
動
，
不
能
站
在
這
個
過
程
之
外
全
知

一
切
。
因
此
，
如
果
允
許
每
個
人
在
遵
守
普
遍
的
與
抽

象
的
規
則
可

c
g

)
的
前
提
之
下
，
在
知
識
與
訊
息
可
以
自
由
流
通
的
社
會
之
中
，
根
據
自
己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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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的
知
識
對
自
己
所
要
解
答
的
問
題
，
以
自
己
的
理
智
來
決
定
如
何
追
尋
答
案
，
這
種
辦
法
從
個

人
的
與
社
會
的
觀
點
來
說
，
都
是
最
有
創
造
性
、
最
不
浪
費
的

。

從
個
人
的
觀
點
來
說
，
他
可
以

自
由
地
做
自
己
所
要
做
的
事
，
不
必
花
時
間
與
精
力
去
做
不
相
干
的
事
，
他
的
情
緒
容
易
高
昂
，

可
以
加
倍
地
努
力

。

從
社
會
的
觀
點
來
說
，
表
面
上
好
像
是
各
自
為
政
、
散
漫
而
零
碎
的
知
識
，
由
於
自
由
社
會

的
基
本
原
則
必
須
是
使
知
識
與
訊
息
自
由
地
流
通
，
如
此
每
個
人
都
可
根
據
自
己
的
需
要
，
以
最

有
效
的
方
式
高
度
利
用
各
方
面
的
知
識
，
這
樣
反
而
使
得
社
會
中
的
知
識
極
有
效
率
地
組
織
起

來
，
得
到
了
最
高
的
發
揮

。

顯
然
得
很
，
自
由
的
社
會
不
是
紊
亂
的
社
會
，
而
是
很
有
秩
序
的
社

會
。

這
種
自
由
的
秩
序
是
自
動
自
發
地
演
化
而
得
的
，
不
是
任
何
人
設
計
出
來
的

。

這
種
秩
序
的

整
體
運
作
不
是
由
感
官
可
以
觀
察
得
到
的
，
它
是

一
個
經
由
推
論
所
得
知
的
抽
象
的
秩
序

言
Z
E

丘
。
丘
自
)
。

經
由
自
由
的
原
則
，
社
會
得
以
發
展
成
為
極
為
複
雜
的
秩
序
，
愈
複
雜
愈
分

工
，
每
個
人
所
能
做
的
事
愈
有
區
別
，
每
個
社
會
成
員
愈
能
獲
得
更
多
的
服
務

。

一
個
經
由
中
央
計
畫

一
切
、
指
導

一
切
的
社
會
，
其
最
大
的
弱
點
是

.. 

無
論
任
何

一
個
人
或

一
組
人
，
即
使
懷
有
最
大
的
誠
意
與
決
心
，
他
們
賴
以
計
畫
的
知
識
是
注
定
極
為
有
限
的

。

他
們

對
下
屬
某
一
階
層
的
指
示
，
比
這

一
階
層
的
人
在
知
識
與
訊
息
自
由
流
通
的
情
況
下
，
根
據
自
己

對
工
作
需
要
與
問
題
的
理
解
所
提
出
的
對
自
己
現
有
問
題
的
解
決
方
案
，
要
貧
乏
而
無
當
得
多

。

這
是
假
設
在
中
央
從
事
計
畫
的
人
，

一
心

一
意
要
想
做
好
的
結
果

。

事
實
上
，
權
力
使
人
腐
化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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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威
作
福
、
頤
指
氣
使
慣
了
，
在
上
的
人
所
做
的
指
示
不
但
因
知
識
的
貧
乏
而
不
當
，
而
且
會
因

自
身
的
腐
化
，
在
未
使
用
有
限
的
知
識
之
前
，
即
已
把
應
做
的
事
扭
曲
了
。
結
果
是
下
面
的
人
為

了
生
存
，
需
花
許
多
時
間
與
精
力
來
設
想
種
種
辦
法
去
應
付
上
面
的
指
示

。

這
種
應
付
往
往
是
與

等
待
解
決
的
問
題
的
本
身
甚
少
關
連

。

職
是
之
故
，
任
何
由
中
央
控
制
的
地
方
經
濟
與
社
會
必
然

會
有
許
多
無
謂
的
浪
費
，
必
然
是
沒
有
效
率
的

。

那
麼
，
尊
重
人
的
尊
嚴
，
並
使
文
明
最
易
進
展
的
自
由
社
會
，
究
竟
如
何
才
能
建

立
起
來

呢
?
前
已
提
及
，
在
這
種
自
由
秩
序
裡
的
人
必
須
遵
守
普
遍
的
、
抽
象
的
規
則

(『
旦
2
)
，
否
則

他
們
彼
此
的
行
為
不
但
不
能
相
互
為
用
，
而
且
還
會
相
互
抵
消

。

所
謂
「
普
遍
的
」
是
指
規
則
的

應
用
不
分
等
級
，

一
視
同
仁
;
所
謂
「
抽
象
的
」
是
指
規
則
沒
有
具
體
的
目
的
，
也
不
能
加
以
形

式
的
明
確
說
明
;
但
，
人
們
遵
守
以
後
卻
可
根
據
自
己
的
意
圖
與
知
識
，
達
成
自
己
的
目
的

。

那

麼
這
些
規
則
是
如
何
得
到
的
呢
?
基
本
上
，
它
的
傳
承
是
要
依
靠

一
個
穩
定
而
不
僵
固
的
傳
統
架

構
，
而
在
這
個
傳
統
的
架
構
中
，
學
習
這
些
規
則
的
人
的

主
要
工
作
是
:
學
習
與
模
仿
工
作
範
圍

內
他
所
信
服
的
權
威
人
士
的
真
體
行
為
所
展
示
的
風
格

。

因
為
抽
象
的
規
則
無
法
形
式
化
，
所
以

在
學
習
它
們
的
時
候
沒
有
按
圖
識
路
、
明
顯
的
步
驟
可
循

。

此
處
所
要
特
別
強
調
的
是

.. 

學
習
這

種
抽
象
的
規
則
主
要
是
需
要
與
具
體
的
實
例
接
觸
才
成

。

對
這
項
辯
證
的
事
實
，
博
蘭
尼

(
5
早
在

F
E
D
-
)與
海
耶
克
兩
位
先
生
的
說
明
最
為
深
切
、
精
闢

。

以
博
蘭
尼
的
名
詞
來
說
，

這
種
學
習
是
在
潛
移
默
化
中
與
規
則
的
真
體
實
例
接
觸
後
，
使
它
們
變
成
支
援
意
識

(的
5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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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F
E
但
是

g
m
B

D
O
叩
開
)
的

一
部
分

。
一
個
人
在
集
中
意
識
立
。

s

-
Z
R
g
g

的
)
中
想
要
解
決
問
題

的
時
候
，
這
些
在
支
援
意
識
中
的
規
則
便
產
生
了
它
們
的
作
用

。

一
個
人
從
學
習
的
階
段
進
展
到
有
所
主
張
，
有
所
創
造
的
時
候
，
他
是
不
是
就
獨
立
於
權
威

了
呢
?
關
於
這
個
問
題
，
我
可
用
科
學
家
的
工
作
性
質
與
同
僚
的
關
係
來
做

一
點
說
明
。

科
學
家

最
主
要
的
工
作
是
要
對
宇
宙
的
自
然
加
以
了
解
，
但
每
個
科
學
家
所
能
精
確
知
道
的
自
然
世
界
卻

很
有
限
，
他
的
研
究
工
作
必
須
依
賴
其
他
成
千
成
萬
的
科
學
工
作
者
研
究
的
成
果
;
可
是
這
些
成

果
是
否
正
確
，
他
卻
既
無
時
間
也
無
能
力
加
以
鑑
定
，
所
以
他
必
須
承
認
他
們
的
權
威
性

。

而
他

自
己
的
研
究
成
果
，
也
是
在
許
多
其
他
研
究
工
作
者
未
對
之
加
以
鑑
定
而
被
承
認
其
權
威
性
的

。

在
承
認
相
互
權
威
性

(2
E

旦
童

子
。
去

吧
)
的
前
提
之
下
，
為
了
幫
助
自
己
的
研
究
的
進
展
，
每

個
人
根
據
自
己
的
需
要
與
興
趣
學
習
與
研
究
別
人
的
貢
獻
的
某
些
方
面
，
此
種
研
究
是
未
經
中
央

機
構
指
示
、
自
由
地
進
行
的
;
而
這
種
學
術
的
自
由
，
主
要
是
以
相
互
權
威
性
的
傳
統
結
構
為
基

礎
的
。科

學
家
的
社
群
在
「
相
互
權
威
性
」
的
基
礎
上
，
演
變
出
來
了
一
套
約
定
俗
成
的
衡
量
科
學

貢
獻
的
標
準
'
這
種
標
準
，
既
然
變
成
了

一
個
傳
統
，
當
然
有
其
保
守
性
，
此
種
保
守
性
保
障
了

科
學
界
的
穩
定
，
否
則
科
學
界
將
被
各
種
大
膽
的
假
說
所
沖
毀
，
學
術
的
討
論
在
漫
無
標
準
的
情

況
下
，
也
無
法
得
到
豐
碩
的
成
果

。

但
'
這
種
保
守
性
是
不
是
對
原
創
理
論
產
生
了
拒
斥
作
用

呢
?
科
學
史
上
有
些
例
子
使
我
們
知
道
，
過
於
超
越
時
代
，
特
別
尖
銳
的
原
創
理
論
在
提
出
來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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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候
，
有
時
是
會
遇
到
很
大
阻
力
的

。

但
，
如
果
這
種
原
創
理
論
在
解
釋
「
真
實
」
上
的
確
有
其

獨
到
之
處
，
早
晚
會
被
別
的
追
求
科
學
真
理
的
人
所

了
解
、
所
肯
定

(因
為
許
多
人
無
法
抗
拒
它

的
真
理
性
)

。

科
學
界
的
「
相
互
權
威
」
無
法
變
成
絕
對
權
威
，
「
相
互
權
威

」

不
但
允
許
科
學

家
的
學
術
自
由
，
而
且
是
學
術
自
由
的
最

主
要
的
基
石

。

在
自
由
研
究
的
空
氣
中
，
更
能
展
現
宇

宙
真
實
的
新
理
論
，
當
它
所
能
解
釋
或
解
決
的
新
的
問
題
逐
漸
被
其
他
科
學
家
意
識
到
的
時
候
，

早
晚
要
被
別
人
肯
定
，
而
產
生
突
破
性
的
影
響

。

" 

一
一
一

以
上
說
明
了
外
在
自
由
與
權
威
相
輔
相
成
的
關
係
'
這
裡
所
謂
權
威
維
護
自
由
的
法
治

中
法
律
的
權
威
與
促
使
文
明
進
步
的
普
遍
與
抽
象
規
則
的
權
威

|

都
是
在
傳
統
中
演
化
而
成

。

不
過
有
了
外
在
的
自
由
以
後
，
人
是
不
是
就
有
了
內
在
的
自
由
呢
?
如
果

一
個
人
的
內
在
意
識
被

怨
恨
、
恐
懼
與
無
知
所
佔
據
，
無
論
外
在
自
由
的
架
構

多
麼
完
美

，
他
仍
然
是
沒
有
自
由
的

。
一

個
人
只
有
他
在
對
生
命
有
清
楚
的
自
覺
、
對
生
命
的
資
源
有
清
楚
的
自
知
的
時
候
，
才
能
發
展
內

在
的
自
由

。

換
句
話
說
二
個
人
依
據
生
命
的
自
覺
及
對
於
生
命
資
源
的
自
知
，
才
能
以
自
由
意

志
去
追
尋
人
生
中
道
德
的
尊
嚴
與
創
造
的
意
義

。
一
個
沒
有
尊
嚴
與
創
造
生
命
的
人
生
，
是
沒
有

意
義
的

。

這
種
創
造
與
尊
嚴
並
不
是
只
有
知
識
分
子
才
能
追
尋
，
其
實
那
些
靈
魂
腐
化
的
知
識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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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，
反
而
特
別
不
易
達
到
這
種
境
界

。
一
個
農
夫
或
工
人
在
面
對
人
生
種
種
挑
戰
與
困
境
之
時
，

照
樣
可
以
根
據
他
自
己
的
自
覺
與
資
源
獲
致
道
德
的
尊
嚴
與
創
造
的
經
驗

。

然
而
這
種
道
德
的
尊

嚴
與
創
造
的
經
驗
究
竟
如
何
追
尋
、
如
何
獲
得
呢
?
這
不
是

一
個
形
式
的
問
題
;
只
在
形
式
層
面

喊
ι
口
號
或
做
些
推
論
是
與
我
在
這
裡
所
談
的
問
題
不
相
干
的

。
一
個
人
必
須
在
實
質
層
面
真
正

得
到
啟
發
，
才
能
對
人
生
的
意
義
產
生
清
楚
的
自
覺
、
對
生
命
的
資
源
產
生
清
楚
的
自
知
，
才
能

獲
致
道
德
的
尊
嚴
與
創
造
的
經
驗

。

易
言
之
，
他
必
須
有
所
根
據

。

這
種
根
據
是
，
他
所
接
觸
到

的
真
體
的
、
韋
伯
所
謂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的
權
威
」
(
各
自
己

E
S
n
2

月
2
g
d
)。
一
個
愛
好
文
學
的

人
，
他
真
正
心
悅
誠
服
地
受
了
杜
思
妥
也
夫
斯
基
啟
發
的
時
候
，
他
自
己
的
創
造
的
想
像
力
才
能

豐
富
，
才

不
會
被
羈
絆
在
文
體
與
詞
藻
的
層

次
。

只
有
真
體
的
實
例
，
才
能
在
潛
移
默
化
中
給

予

他
真
正
的
啟
發

。

這
種
情
形
，
在
道
德
成
就
上
、
學
術
研
究
上
都
是

一
樣
的
。

從
以
上
的
分
析
來
看
，
無
論
外
在
的
自
由
或
內
在
的
自
由
，
在
實
質
的
層
面
，
均
與
權
威
有

密
切
的
關
係

。

但
'
這
裡
所
說
的
演
化
的
權
威
與
外
在
自
由
的
關
係
，
以
及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權

威
與
內
在
自
由
的
關
係
，
當
然
要
與
強
制
的
、
專
橫
的
、
形
式
化
的
假
權
威
做

一
嚴
格
的
區
分

。

從
本
文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用
政
治
、
金
錢
、
或
僵
化
的
社
會
階
級
的
力
畫

1
i

或
是
為
了
維
持
政
治

或
社
會
階
級
的
利
益

|
|

所
造
成
的
假
權
威
，
是
與
我
所
指
謂
的
權
威
的
權
威
性
不
相
干
的

。

至
於
以
平
等
為
基
礎
的
民
主
觀
念
，
在
理
論
上
是
反
權
威
的

。

當

一
個
人
認
為
他
自
己
與
別

人
平
等
，
所
以
應
有
權
利
為
自
己
的
事
做
決
定
的
時
候
，
他
常
會
以
為
自
己
也
有
能
力
為
自
己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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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做
決
定
。
這
種
混
淆
是
思
想
與
文
化
進
展
的
阻
力
。
如
果
一
個
社
會
把
民
主
的
觀
念
與
民
主
的

價
值
當
做
社
會
與
文
化
生
活
的
主
導
力
量
，
這
個
社
會
便
易
被
大
眾
文
化
所
主
宰
，
那
是

一
個
膚

淺
的
、
趨
附
時
尚
的
社
會

。

但
，
作
為
制
度
而
言
，
實
行
民
主
通
常
可
以
避
免
極
權
或
獨
裁
，
至

少
人
類
尚
未
找
到
其
它
更
有
效
的
制
度
來
防
止
極
權
或
獨
裁
。
(
極
權
的
民
主
〔

S
Z
E
E
S

母

B
S
z
a

〕
是
民
主
的
病
態

。

但
，
無
可
諱

言
的
，
這
種
病
只
有
在
全
民
參
政
的
「
普
遍
民
主
」

觀
念
出
現
了
以
後
，
才
能
發
生

。

帝
王
可
以
變
成
暴
君
，
羅
馬
的
共
和
可
以
變
成
獨
裁
政
體
;

但
，
那
些
都
不
是
極
權
政
體

。

近
代
全
民
普
遍
參
政
的
觀
念
興
起
以
後
，
始
出
現
左
派
與
右
派
以

全
民
參
政
為
藉
口
來
控
制
全
民
全
部
生
活
的
極
權
的
民
主
。
)
職
是
之
故
，
為
了
自
由
，
我
們
必

須
建
立
民
主
制
度
;
但
民
主
與
自
由
之
間
存
有
一
個
不
可
避
免
的
「
緊
張
」
關
係
。
以
民
主
制
度

來
維
護
自
由
，
民
主
是
手
段
，
不
是
目
的

。

既
然
是

一
個
手
段
，
而
且
是

一
個
|
|

只
要
運
用
得

當
|
|
有
效
的
手
段
，
我
們
應
該
努
力
使
它
在
中
國
真
正
地
實
現
，
在
它
實
現
的
過
程
當
中
，
我

們
要
監
督
它
，
使
它
不
致
氾
濫
，
同
時
我
們
更
要
努
力
使
民
主
制
度
不
斷
改
進
，
使
它
成
為
更
有

效
的
維
護
自
由
的
手
段
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我
們
知
道
五
四
式
為
了
反
對
傳
統
中
僵
化
與
專
橫
的
成
分
而
產
生
的
全
盤
化

(
或
整
體
主
義
的
)
反
對
傳
統
權
威
的
運
動
，
是
錯
誤
的

。
這
種
錯
誤
確
有
其
歷
史
的
因
素
，
吾
人

不
必
對
過
去
人
物
過
分
深
責

。

然
而
，

二
十
世
紀
中
國
的
政
治
與
文
化
的
危
機
，
是
與
演
化
的
權

威
無
法
在
穩
定
的
環
境
中
演
化
，
以
及
真
正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權
威
過
分
貧
瘖
，
有
密
切
的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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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種
現
象
的
歷
史
原
因
是
繁
複
的
;
但
，
五
四
式
全
盤
化
反
對
傳
統
權
威
的
運
動
，
不
能
不

說
是
主
要
的
原
因
之

一
。
可
是

，
在
我
們
批
評
五
四
思
想
的
時
候
，
我
們
不
能
不
肯
定
經
由
思
想

得
以
解
放
的
五
四
信
念
，
以
及
許
多
五
四
人
物
為
了
努
力
促
進
自
由
、
民
主
與
科
學
在
中
國
的
實

現
所
展
現
的
奮
鬥
精
神

。

那
是
五
四
遺
留
給
我
們
的
寶
貴
遺
產

。

面
對
當
下
和
未
來
，
我
們
則
需

要
以
邁
出
五
四
的
工
作
，
來
光
大
五
四
的
精
神

。

今
後
，

如
何
使
演
變
的
權
威
在
中
國
的
泥
土
上

漸
漸
生
根
，
如
何
鼓
勵
真
正
的
「
奇
理
斯
瑪
」
的
權
威
在
中
國
出
現
，
以
便
使
自
五
四
以
來
追
求

自
由
、
民
主
、
科
學
與
進
步
的
運
動
，
產
生
實
質
的
內
容
，
這
是
中
國
知
識
分
子
再
出
發
的
重
大

課
題
。

註
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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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
md言
而
中

hh
E
A
\
gS
E
向
D
E
C
G
E
R

丘

克
R
R
G
E
E

苟
且

5
S
E
S
E

『
言
之

e

hS
E

》

067 • 論 自由與權威的關係

何叫3

.
(玄
且
品
。

=
-
C
E
S
E
G且
走

-2

。
口
的
5

空
白
的

L
S
A
U)

此
書
中
譯
.. 

林
毓
生
著
，
穆
善
培
譯
，
蘇
國
勛
、
崔
之
元
校
《
中
國
意
識
的
危
機

l

「
五
四
」
時
期

激
烈
的
反
傳
統
主
義
》
增
訂
再
版
，
貴
陽
，
貴
州
人
民
出
版
社
，

一
九
八
八

。


